
【学科反思】

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

历史建构

作者：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 姜秉曦（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 历史主义是构建、 识别、 塑造宪法学知

识的体系性、 自主性与中国性的重要途径。 中国宪

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端赖于宪法学研究的历史

转向。 通过对百年来宪法学文献的全面梳理， 可以

发现中国宪法学沿着知识发生学的演进脉络， 逐渐

形成了以学术体系、 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为主干的

知识框架。

其中， 学术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核心， 包括以

“宪法” 为起点的概念体系， 以“立宪主义” 为内

核的原理体系和以“解释学” 为根基的方法体系。

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根本依托， 由中国宪法学等

传统学科， 部门宪法学等法学内部交叉学科， 以及

科技宪法等新兴交叉学科共同构成。 话语体系则代

表了知识体系的价值凝练与传播， 已基本形成了以

社会主义为内核的价值共识， 但在国际话语权方面

尚显薄弱。 随着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框架的基本形

成， 如何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宪法学基础理论研

究， 积累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将成为未来宪法学

研究的重要课题。

【专论】

轻罪立法的实践悖论与法理反思

作者： 何荣功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在积极刑法观指导下， 轻罪立法成为近

年我国刑事立法的重要特征。 以危险驾驶罪为代

表， 轻罪立法有其积极意义， 但导致的问题也值得

理性反思。 刑法及时回应社会现实增设新罪是必要

的， 但不应提倡改变和动摇我国传统违法与犯罪区

分的二元制裁体系， 特别是为了强化刑法参与社会

治理增设轻罪， 将本可以由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或社

会规范调整的行为纳入刑法范围。 我国重刑主义的

法律传统、 权力分配体制以及司法运行机制根本上

决定了不宜降低犯罪门槛、 积极地推进轻罪立法。

传统违法与犯罪区分的二元制裁体系在我国具

有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适宜性， 对于有效避免刑法

过度干预社会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 应继续坚持。

“不严不厉” 的刑法结构更适合我国， 未来我国刑

法结构应避免滑向“又严又厉”。

【青年】

走出虚拟世界：

元宇宙热的批判性解释

作者： 邱遥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

院讲师）

摘要： 元宇宙仅仅是现有信息技术的汇总与综

合， 代表了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阶段， 甚至只是虚拟

世界的另一种表达， 尚未构成技术质变。 元宇宙发

展的直接目的是金融资本增值， 根本目的是再造独

立网络架构从而争夺用户数据， 揭示出互联网非法

兴起、 架构分层与资本运作的基本逻辑。 但元宇宙

可能导致对技术的不信任加深、 互联网的不互联加

速、 社会的不公平加剧等深层影响。

所以规制元宇宙应当首先还原其技术本质， 继

续分类分级治理， 从而重建信任； 其次为其设定基

础设施义务， 确保架构兼容与数据互通， 从而增强

互联； 最后从主观认知与客观利益结构两方面入

手， 规制其技术后果， 平等保障用户利益， 坚守社

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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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底修订通过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 已于今年 5 月 1 日施行。 新法将禁食范围由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三有动物” 和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并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

捕、 交易、 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野生动物。

□ 在积极应对野生动物可能带来的危害方面， 新法明晰了地方人民政府预防野生动物致害

的公共服务职责、 完善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 新增野生动物致害紧急避险制度和人

工繁育野生动物致害防控、 救济制度。

□ 新法进一步对动物福利保护做出了规定： 完善了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制度， 全面规定了国

家、 县级以人民政府、 社会组织、 收容救护机构等主体对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的职责和义

务； 要求利用野生动物进行展示展演时要保障野生动物的健康状态。

彰显生态文明“三生共赢”之美
———贯穿新 《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杨朝霞

《中外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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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人

类社会最重要的两大关系， 两者之间紧密

相连、 息息相关。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和

谐一方面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 另一方面

又会映射出与自然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处

理得如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生态环境问

题， 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 粗放利

用、 奢侈消费造成的。” 建设生态文明，

既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也要处理好

与自然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 这就要求我

们将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耦合起

来， 把社会系统、 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视

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 妥善处理好生产、

生活、 生态的关系， 走“三生共赢” （生

产发达、 生活美好、 生态平衡） 的文明发

展道路。 生态文明不等于生态环境保护，

只有“三生共赢” 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才是真正的生态文明。 应用到法律领域，

就是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尊重不同

行业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各类正当利益，

搞好统筹兼顾， 做好利益平衡。

2022 年底修订通过的 《野生动物保

护法》 已于今年 5月 1日施行。 本次修订

的最大亮点在于能够立足野生动物兼有资

源、 生态、 生命、 风险等多重属性的复杂

事理， 在强调有效保护野生动物、 维护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同时， 注意统筹经

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公平公正

地处理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关系。

保障社会公共卫生安全

科学研究表明， 蝙蝠、 果子狸、 刺

猬、 野猪、 蛇、 獾、 鼠等许多野生动物均

可能携带细菌和病毒， 给人类带来危险和

灾难。 事实上， 在人类历史上夺走 2500

万欧洲人生命的黑死病， 就源于野兔、 旱

獭引发的鼠疫。 鉴于此， 新法第 6 条规

定： “社会公众应当增强保护野生动物和

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意识， 防止野生动物

源性传染病传播， 抵制违法食用野生动

物， 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此外， 第 31 条还沿用了 《关于全面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

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的决定》 规定的禁食制度， 将禁食范围由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三有动

物” 和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并禁止以食用

为目的猎捕、 交易、 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

生长繁殖的野生动物。

规范野生动物资源开发利用

生态文明不仅要求有良好的生态环

境， 还要求经济增长、 社会发展与生态环

境相协调的“三生共赢”。 新法没有否认

野生动物具有资源属性和财产价值的基本

事理， 而是力求在“资源禀赋” 和“生态

承载力” 的范围内合理利用野生动物。

一是对狩猎的肯定和约束。 第 23 条

强化了对狩猎活动的规制， 不仅增设猎捕

作业完成后的备案程序， 还提出由专业的

机构和人员开展猎捕活动的专业化要求。

二是对人工繁育的肯定和约束。 第

25 条进一步优化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分

级分类管理制度， 在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许可证制度的基础上增设了人

工繁育“三有动物” 须向县级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备案的新制度， 并授权国务院

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出台人工繁育的具

体管理办法。 第 26 条新增规定， 人工繁

育野生动物应当有利于物种保护及其科学

研究， 不得违法猎捕野生动物。 第 29 条

在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制

度的基础上新增规定， 对人工繁育技术成

熟稳定的“三有动物” 也要制定专门名

录， 列入该名录内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

实行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 取得人

工繁育备案和专用标识即可销售和利用。

此外， 第 29条还和 《畜牧法》 无缝衔接，

规定经过驯化和选育而成， 遗传性状稳

定， 有成熟的品种和一定的种群规模， 能

够不依赖野生种群而独立繁衍的驯养动

物， 可以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不再接

受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调整， 从而为野生动

物的食用性利用保留难得的制度空间。

三是对跨地区流通的肯定和约束。 第

34 条、 35 条加强了对运输、 携带、 寄递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出县境的规制， 不仅要

求行为人持有合法来源证明或者专用标

识， 还要求有关国家机关明晰职责分工、

建立部门联合执法协调机制和行刑衔接机

制， 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强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和救济

野生动物不仅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

态要素， 对人类有经济社会价值和生态环

境价值， 而且还是具有“兽性” 的动物，

可能给人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危险和

损害。 因此， 我们既要基于维护生态安全

和资源永续利用的需要而保护野生动物，

又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野生动物可能

带来的危害。 统计数据显示， 2017-2020

年我国共计发生各类野生动物肇事事件约

381.13 万件， 导致约 3648.93 万亩田地被

毁， 民众受伤或死亡超过 2.4 万人次， 直

接经济损失超过 153.8 亿元， 且肇事事件

数量和损失大小呈逐年增加之势。 特别

是， 近年来野猪致害问题日益严重， 人兽

冲突危机特别突出。 最典型的例子是， 河

南一对夫妇在 3个月内猎杀了糟蹋庄稼的

8头野猪， 均被判处非法狩猎罪。

国家林草局根据形势需要， 先后印发

《关于切实做好调控野猪种群和防控野猪

危害工作的紧急通知》 和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野猪危害防控工作的

通知》 《防控野猪危害工作技术要点》，

要求各地调查评估野猪危害， 有组织开展

种群调控活动， 探索开展野生动物致害综

合保险业务， 鼓励相关地方政府利用保险

市场， 防范和分散野生动物致害风险。

作为响应， 新法做了四大修改： 一是

明晰了地方人民政府预防野生动物致害的

公共服务职责。 第 18 条规定， 有关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建设隔

离防护设施、 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等， 预防

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 二是完善了野

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 第 19 条不仅将野

猪等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也纳入

致害补偿的范围， 而且规定由国务院财政

部门会同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

定具体的致害补偿办法。 三是新增野生动

物致害紧急避险制度。 第 19 条第 3 款规

定， 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

下， 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 依法

不承担法律责任。 四是新增人工繁育野生

动物致害防控、 救济制度。 第 27 条规定：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应当采取安全措施，

防止野生动物伤人和逃逸。 人工繁育的野

生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危害公共安全或者

破坏生态的， 饲养人、 管理人等应当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结合 《民法典》 第 1235

条和第 1245 条等的规定， 人工繁育野生

动物造成人身、 财产损害的， 适用无过错

责任原则；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 适用过

错责任原则。

完善动物福利保护规定

动物福利 （Animal welfare） 是指动物

康乐的状态， 良好的动物福利包括健康、

舒适、 安全的生存环境， 充足的营养， 免

受疼痛、 恐惧和压力， 表达动物的天性，

良好的兽医诊治和疾病预防， 合理人道的

屠宰方法等。 动物福利的水平通常能反映

一个民族或国家文明的先进程度。 2016

年修订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一大亮点

是冲破重重障碍， 明确规定从事人工繁育

工作不得虐待野生动物， 走出了动物福利

立法伟大的第一步。 本次修订进一步对动

物福利保护做出了规定。 一是完善了野生

动物收容救护制度， 全面规定了国家、 县

级以人民政府、 社会组织、 收容救护机构

等主体对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的职责和义务

（第 15 条）。 二是要求利用野生动物进行

展示展演时要保障野生动物的健康状态

（第 28 条）。

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建设， 牵涉生态安

全、 公共卫生、 动物致害、 繁育产业、 中

医药材、 动物福利、 饮食文化等广泛复杂

的利益关系， 只有统筹兼顾， 做好综合平

衡， 方能实现良法善治。 本次 《野生动物

保护法》 的修订， 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大格局和绿色发展大战略， 统筹经济效

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科学、 认真处

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以及与野生动物有

关的人与人的关系， 是彰显生态文明“三

生共赢” 之美的又一标志性立法！ 法律的

生命在于实施， 今后应着力推进体制机制

改革， 把纸面上的法律条文落到实处。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

任、 教授、 博导。 曾参与 《野生动物保护

法》 等 20 多项生态文明法律法规的制定

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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